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578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雅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芃安律師

            余淑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第5881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雅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雅文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存摺、

提款卡及密碼等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

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

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

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

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不詳時間，以不

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商銀）帳號

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商銀帳戶）、玉山商業銀行

（下稱玉山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商

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金融資料）交予不詳之人而

提供與不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帳戶的金融資料後，即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

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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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

號1、2所示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金額匯

至本案第一商銀、玉山商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

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

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

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

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

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

告有相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

置，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簡訊後掛失，此與得知遭警示

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且被告3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

般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原審認定允當與否，容

有再行斟酌餘地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有於如附表一編號1、2（下稱如附表

一）所示之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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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時

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匯款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本

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則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時

間，提領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金額等事實，業據被

告所不否認，且有如附表二證據名稱欄所示之證據足佐，可

知被告上開帳戶遭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用以詐欺附表一編號

1、2所示之告訴人匯入款項，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綜合全卷整體判斷結果，認定：

　1.被告所稱其於接獲第一商銀於民國112年5月10日21時35分許

簡訊通知該帳戶有異常提款的紀錄後，發現其裝有第一商

銀、玉山商銀、郵局帳戶提款卡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之小

紅包袋遺失，而於同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

線，並陸續掛失該帳戶提款卡使用，並於翌（11）日0時36

分許，掛其失玉山商銀帳戶、翌（11）日00時44分許，掛失

其郵局帳戶的提款卡時間、翌（11）日向聯邦銀行以語音辦

理金融卡掛失，有被告與第一商銀客服通話紀錄影本、聯邦

商銀函附卷可佐等節。以被告掛失上開提款之行為，與一般

人一發現提款卡可能遭人使用後，即立刻掛失提款卡的行為

相合，不悖於常情，況被告除本案檢察官所指遭詐欺使用之

第一商銀、玉山商銀掛失外，另一併掛失郵局、聯邦商銀之

帳戶，則被告所辯其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及聯邦商銀

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一併裝在小紅包袋內而遺失等情，非毫

無可能。縱認第一商銀函覆：被告於112年5月11日已結清帳

戶，而查無被告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的紀錄一節，惟因被告

有如前於同年月10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之

通話紀錄影本可佐，是被告於收到第一商銀簡訊通知後，即

致電第一商銀欲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等情，並非無據，自無

法逕為不利被告認定。是以，被告裝有第一商銀、玉山商

銀、郵局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密碼等之小紅包袋係遺失

等節，業據本院認定如上，則檢察官主張被告於收到金融機

關交易簡訊後掛失第一商銀等提款卡使用，此與得知遭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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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被告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

集團使用等節，核屬臆測，難以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2.又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自109年10月28日起每月領取育兒津

貼，從111年3月至111年8月間，每月領取育兒津貼的金額高

達近萬元，自111年9月起迄至112年4月止，每月領取育兒津

貼的金額超過1萬元，並供其作為網購物品扣款的帳戶，且

該帳戶遭他人使用前1天仍有購買消費紀錄，該帳戶遭詐騙

集團使用前1天仍有685元餘額，及被告所有之玉山商銀帳戶

係每月將薪水交給被告之父扣掉一些費用後，再由其父把生

活費存入，自113年4月起即頻繁使用，且自110年1月起至11

2年4月10日止，每個月幾乎都有現金存入約1萬元不等的交

易等節，有上開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可按。是以被告上開金

融帳戶之使用情況，究與詐欺集團常係收購之帳戶不乏為申

辦人不使用，抑或於交付前將帳戶餘額提領一空等方式不

同，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提款卡密碼係不慎一併遺失等語，非

無可能。是檢察官主張被告上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般提

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

欺集團使用等節，與上開事證不符，並不可採，難以為被告

不利之認定。

　3.至檢察官主張：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告有相

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置等

語。惟依上開說明已認定被告係遺失放置上開金融提款卡及

密碼之小紅包袋，被告出於個人生活習慣，將提款卡及密碼

放在一起，雖與常人之風險分擔之方式有別，然若非發生本

案遺失情形，被告仍以此方式長期使用該等帳戶之提款卡，

尚不能以此保存方式，逕認定被告必有提供上開提款卡供本

案詐欺集團使用，兩者並無必然性，仍需視個案證據認定，

被告既有如上說明不慎遺失上開提款卡之可能，是檢察官上

開所陳亦難為有罪之認定。

　㈢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112年度偵字第69323

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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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查：

　1.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其就起訴書所未記載之事

實而得予以審判者，以起訴效力所及之事實為限，必須認定

未經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成立犯罪，且與已起訴應論罪之事

實具有單一性不可分之關係者，始得為之，此觀刑事訴訟法

第267條、第268條規定自明。上開審判不可分原則，以起訴

之事實構成犯罪為前提，倘若被訴部分不構成犯罪，即與未

起訴之其餘事實不發生一部與全部之關係，縱使未起訴部分

應成立犯罪，因已無一部效力及於全部之可言，法院即不得

就未起訴部分之犯罪事實予以論究。至案件起訴後，檢察官

認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他部事實，以併辦意旨書函請併辦審

理，非屬訴訟上之請求，目的僅在促使法院注意而已，法院

審理結果如認起訴之事實不成立犯罪，應於主文諭知無罪，

就併辦之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

適法之處理，方為合法。如仍併為審判，即屬未受請求之事

項予以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8

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既認被告就被訴事實不成立犯罪，業如前述，就上開併

辦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非起訴效力所及，本院無從

審理，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就被告被訴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

錢罪嫌不成立犯罪而諭知無罪，固非無見，惟就上開併辦部

分，非起訴效力所及，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已

如前所述，原判決竟將上開僅由檢察官函送、促請原審注意

性質之併辦事實併予審判後，一併諭知無罪，即有訴外裁判

之情形。檢察官上訴意旨雖未提及此部分，仍認被告非單純

出借帳戶，因而指摘原審判處被告無罪不當，雖無理由，然

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就本案被

訴事實另為無罪諭知，另就無從審究之併案事實，即新北地

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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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陳楚妍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宗甫提起上訴，

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一：
編

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51558、58812號起訴書

1 王晨曄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

2年5月10日20時24分許，以

電話佯裝生活市集、中國信

託客服人員向王晨曄佯稱略

以：因系統問題升級VIP須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9萬6,123元 鄭雅文之第一

商業銀行帳號0

0000000000 號

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4分許

1萬9,9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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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轉帳取消云云，致王晨曄陷

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35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6分許

1萬6,369元

2 黃意萍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

2年5月10日21時14分許，以

電話佯裝生活市集、銀行客

服人員向黃意萍佯稱略以：

因系統問題加入會員須轉帳

取消云云，致黃意萍陷於錯

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2時2分許

2萬9,982元 鄭雅文之玉山

商業銀行帳號0

000000000000

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2時5分許

1萬8,353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6分許

1萬1,607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3分許

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8分許

9,985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3 呂欣頻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

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

話、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

國強」向呂欣頻佯稱略以：

因信用卡遭盜刷須將名下金

額轉至金管會確認資安風險

云云，致呂欣頻陷於錯誤，

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3時25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中華

郵政帳號00000

000000000號帳

戶

112年5月10日

23時45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6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6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8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8分許

3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30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8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9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3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1分許

3萬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4 劉婉庭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

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

佯裝「BHK's」保健食品、

郵局客服人員向劉婉庭佯稱

略以：因個資外洩帳戶遭盜

用凍結，需匯款解除云云，

致劉婉庭陷於錯誤，而依指

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1分許（按

併辦意旨書誤載

為24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玉山

商業銀行帳號0

000000000000

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26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1萬0,02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2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8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40分許

1萬0,020元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證人即告訴人王晨曄（下逕稱其

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

第51558號卷（下稱偵字第51558號

卷）第11至12頁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意萍（下逕稱其

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

第58812號卷（下稱偵字第58812號

卷）第25至27頁

3 王晨曄轉帳交易截圖、通聯記錄翻偵字第51558號卷第29至37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七頁



拍照片

4 黃意萍通聯記錄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41頁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重陽派

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

式表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5頁

6 黃意萍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29頁

7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二結派

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

式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33至35頁

8 黃意萍提出之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

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

員機交易明細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39頁

9 第一商業銀行鄭雅文帳戶金融資料

調閱電子化平臺調閱資料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7頁

10 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調閱資料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7頁

11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2年7月11日

玉山個（集）字第1120090937號含

及所附鄭雅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

明細

偵字第58812號卷第19至23頁

12 被告提出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

分局大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3頁

13 被告提出之手機簡訊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55頁

14 【被證1】112年5月10日21:35第一

銀行通知異常提款簡訊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57頁

15 【被證2】被告通話紀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58頁

16 【被證3】玉山銀行掛失紀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60頁

17 【被證4】中華郵政掛失纪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62至65頁

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9

日儲字第1130022209號函及所附鄭

雅文之查詢金融卡變更資料、交易

明細

原審金訴字卷第117至129頁

19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4月2日

玉山個（集）字第1130035164號函

原審金訴字卷第131至147頁

01

(續上頁)

第八頁



及所附鄭雅文帳戶交易明細、鄭雅

文晶片金融卡事故資料查詢

20 第一商業銀行松江分行113年4月11

日一松江字第000027號函及所附鄭

雅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原審金訴字卷第151至160頁

21 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

作業科113年3月28日聯業管（集）

字第1131015985號函

原審金訴字卷第165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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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578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雅文






選任辯護人  陳芃安律師
            余淑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第588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雅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雅文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不詳時間，以不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商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商銀帳戶）、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商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金融資料）交予不詳之人而提供與不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帳戶的金融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金額匯至本案第一商銀、玉山商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告有相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置，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簡訊後掛失，此與得知遭警示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且被告3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般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原審認定允當與否，容有再行斟酌餘地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有於如附表一編號1、2（下稱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匯款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則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時間，提領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金額等事實，業據被告所不否認，且有如附表二證據名稱欄所示之證據足佐，可知被告上開帳戶遭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用以詐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告訴人匯入款項，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綜合全卷整體判斷結果，認定：
　1.被告所稱其於接獲第一商銀於民國112年5月10日21時35分許簡訊通知該帳戶有異常提款的紀錄後，發現其裝有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帳戶提款卡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之小紅包袋遺失，而於同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並陸續掛失該帳戶提款卡使用，並於翌（11）日0時36分許，掛其失玉山商銀帳戶、翌（11）日00時44分許，掛失其郵局帳戶的提款卡時間、翌（11）日向聯邦銀行以語音辦理金融卡掛失，有被告與第一商銀客服通話紀錄影本、聯邦商銀函附卷可佐等節。以被告掛失上開提款之行為，與一般人一發現提款卡可能遭人使用後，即立刻掛失提款卡的行為相合，不悖於常情，況被告除本案檢察官所指遭詐欺使用之第一商銀、玉山商銀掛失外，另一併掛失郵局、聯邦商銀之帳戶，則被告所辯其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及聯邦商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一併裝在小紅包袋內而遺失等情，非毫無可能。縱認第一商銀函覆：被告於112年5月11日已結清帳戶，而查無被告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的紀錄一節，惟因被告有如前於同年月10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之通話紀錄影本可佐，是被告於收到第一商銀簡訊通知後，即致電第一商銀欲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等情，並非無據，自無法逕為不利被告認定。是以，被告裝有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密碼等之小紅包袋係遺失等節，業據本院認定如上，則檢察官主張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簡訊後掛失第一商銀等提款卡使用，此與得知遭警示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被告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等節，核屬臆測，難以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2.又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自109年10月28日起每月領取育兒津貼，從111年3月至111年8月間，每月領取育兒津貼的金額高達近萬元，自111年9月起迄至112年4月止，每月領取育兒津貼的金額超過1萬元，並供其作為網購物品扣款的帳戶，且該帳戶遭他人使用前1天仍有購買消費紀錄，該帳戶遭詐騙集團使用前1天仍有685元餘額，及被告所有之玉山商銀帳戶係每月將薪水交給被告之父扣掉一些費用後，再由其父把生活費存入，自113年4月起即頻繁使用，且自110年1月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每個月幾乎都有現金存入約1萬元不等的交易等節，有上開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可按。是以被告上開金融帳戶之使用情況，究與詐欺集團常係收購之帳戶不乏為申辦人不使用，抑或於交付前將帳戶餘額提領一空等方式不同，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提款卡密碼係不慎一併遺失等語，非無可能。是檢察官主張被告上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般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等節，與上開事證不符，並不可採，難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3.至檢察官主張：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告有相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置等語。惟依上開說明已認定被告係遺失放置上開金融提款卡及密碼之小紅包袋，被告出於個人生活習慣，將提款卡及密碼放在一起，雖與常人之風險分擔之方式有別，然若非發生本案遺失情形，被告仍以此方式長期使用該等帳戶之提款卡，尚不能以此保存方式，逕認定被告必有提供上開提款卡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兩者並無必然性，仍需視個案證據認定，被告既有如上說明不慎遺失上開提款卡之可能，是檢察官上開所陳亦難為有罪之認定。
　㈢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還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查：
　1.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其就起訴書所未記載之事實而得予以審判者，以起訴效力所及之事實為限，必須認定 未經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成立犯罪，且與已起訴應論罪之事 實具有單一性不可分之關係者，始得為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268條規定自明。上開審判不可分原則，以起訴 之事實構成犯罪為前提，倘若被訴部分不構成犯罪，即與未起訴之其餘事實不發生一部與全部之關係，縱使未起訴部分 應成立犯罪，因已無一部效力及於全部之可言，法院即不得 就未起訴部分之犯罪事實予以論究。至案件起訴後，檢察官認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他部事實，以併辦意旨書函請併辦審理，非屬訴訟上之請求，目的僅在促使法院注意而已，法院 審理結果如認起訴之事實不成立犯罪，應於主文諭知無罪，就併辦之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 適法之處理，方為合法。如仍併為審判，即屬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8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既認被告就被訴事實不成立犯罪，業如前述，就上開併辦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非起訴效力所及，本院無從審理，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就被告被訴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罪嫌不成立犯罪而諭知無罪，固非無見，惟就上開併辦部分，非起訴效力所及，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已如前所述，原判決竟將上開僅由檢察官函送、促請原審注意性質之併辦事實併予審判後，一併諭知無罪，即有訴外裁判之情形。檢察官上訴意旨雖未提及此部分，仍認被告非單純出借帳戶，因而指摘原審判處被告無罪不當，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就本案被訴事實另為無罪諭知，另就無從審究之併案事實，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移送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陳楚妍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宗甫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一：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51558、58812號起訴書

		


		


		


		


		


		


		




		1

		王晨曄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24分許，以電話佯裝生活市集、中國信託客服人員向王晨曄佯稱略以：因系統問題升級VIP須轉帳取消云云，致王晨曄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9萬6,123元

		鄭雅文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4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5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6分許

		1萬6,369元



		2

		黃意萍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1時14分許，以電話佯裝生活市集、銀行客服人員向黃意萍佯稱略以：因系統問題加入會員須轉帳取消云云，致黃意萍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2時2分許

		2萬9,982元

		鄭雅文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2時5分許

		1萬8,353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6分許

		1萬1,607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3分許

		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8分許

		9,985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3

		呂欣頻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國強」向呂欣頻佯稱略以：因信用卡遭盜刷須將名下金額轉至金管會確認資安風險云云，致呂欣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3時25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3時45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6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6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8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8分許

		3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30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8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9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3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1分許

		3萬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4

		劉婉庭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佯裝「BHK's」保健食品、郵局客服人員向劉婉庭佯稱略以：因個資外洩帳戶遭盜用凍結，需匯款解除云云，致劉婉庭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1分許（按併辦意旨書誤載為24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26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1萬0,02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2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8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40分許

		1萬0,020元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證人即告訴人王晨曄（下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卷（下稱偵字第51558號卷）第11至12頁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意萍（下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812號卷（下稱偵字第58812號卷）第25至27頁



		3

		王晨曄轉帳交易截圖、通聯記錄翻拍照片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9至37頁



		4

		黃意萍通聯記錄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41頁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重陽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5頁



		6

		黃意萍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29頁



		7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二結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33至35頁



		8

		黃意萍提出之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39頁



		9

		第一商業銀行鄭雅文帳戶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調閱資料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7頁



		10

		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調閱資料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7頁



		11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2年7月11日玉山個（集）字第1120090937號含及所附鄭雅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偵字第58812號卷第19至23頁



		12

		被告提出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3頁



		13

		被告提出之手機簡訊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55頁



		14

		【被證1】112年5月10日21:35第一銀行通知異常提款簡訊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57頁



		15

		【被證2】被告通話紀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58頁



		16

		【被證3】玉山銀行掛失紀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60頁



		17

		【被證4】中華郵政掛失纪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62至65頁



		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9日儲字第1130022209號函及所附鄭雅文之查詢金融卡變更資料、交易明細

		原審金訴字卷第117至129頁



		19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4月2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35164號函及所附鄭雅文帳戶交易明細、鄭雅文晶片金融卡事故資料查詢

		原審金訴字卷第131至147頁



		20

		第一商業銀行松江分行113年4月11日一松江字第000027號函及所附鄭雅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原審金訴字卷第151至160頁



		21

		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3年3月28日聯業管（集）字第1131015985號函

		原審金訴字卷第165頁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578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雅文



選任辯護人  陳芃安律師
            余淑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第58812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雅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雅文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存摺、
    提款卡及密碼等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
    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
    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
    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
    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不詳時間，以不
    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商銀）帳號
    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商銀帳戶）、玉山商業銀行
    （下稱玉山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商
    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金融資料）交予不詳之人而
    提供與不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帳戶的金融資料後，即共同
    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
    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
    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
    號1、2所示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金額匯
    至本案第一商銀、玉山商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
    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
    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
    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
    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
    ；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
    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程
    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
    告有相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
    置，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簡訊後掛失，此與得知遭警示
    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且被告3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
    般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原審認定允當與否，容
    有再行斟酌餘地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有於如附表一編號1、2（下稱如附表
    一）所示之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
    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時
    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匯款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本
    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則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時間
    ，提領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金額等事實，業據被告
    所不否認，且有如附表二證據名稱欄所示之證據足佐，可知
    被告上開帳戶遭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用以詐欺附表一編號1
    、2所示之告訴人匯入款項，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綜合全卷整體判斷結果，認定：
　1.被告所稱其於接獲第一商銀於民國112年5月10日21時35分許
    簡訊通知該帳戶有異常提款的紀錄後，發現其裝有第一商銀
    、玉山商銀、郵局帳戶提款卡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之小紅
    包袋遺失，而於同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
    並陸續掛失該帳戶提款卡使用，並於翌（11）日0時36分許
    ，掛其失玉山商銀帳戶、翌（11）日00時44分許，掛失其郵
    局帳戶的提款卡時間、翌（11）日向聯邦銀行以語音辦理金
    融卡掛失，有被告與第一商銀客服通話紀錄影本、聯邦商銀
    函附卷可佐等節。以被告掛失上開提款之行為，與一般人一
    發現提款卡可能遭人使用後，即立刻掛失提款卡的行為相合
    ，不悖於常情，況被告除本案檢察官所指遭詐欺使用之第一
    商銀、玉山商銀掛失外，另一併掛失郵局、聯邦商銀之帳戶
    ，則被告所辯其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及聯邦商銀帳戶
    之提款卡、密碼一併裝在小紅包袋內而遺失等情，非毫無可
    能。縱認第一商銀函覆：被告於112年5月11日已結清帳戶，
    而查無被告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的紀錄一節，惟因被告有如
    前於同年月10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之通話
    紀錄影本可佐，是被告於收到第一商銀簡訊通知後，即致電
    第一商銀欲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等情，並非無據，自無法逕
    為不利被告認定。是以，被告裝有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
    局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密碼等之小紅包袋係遺失等節，
    業據本院認定如上，則檢察官主張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
    簡訊後掛失第一商銀等提款卡使用，此與得知遭警示後掛失
    情形，並無二致，被告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使
    用等節，核屬臆測，難以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2.又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自109年10月28日起每月領取育兒津
    貼，從111年3月至111年8月間，每月領取育兒津貼的金額高
    達近萬元，自111年9月起迄至112年4月止，每月領取育兒津
    貼的金額超過1萬元，並供其作為網購物品扣款的帳戶，且
    該帳戶遭他人使用前1天仍有購買消費紀錄，該帳戶遭詐騙
    集團使用前1天仍有685元餘額，及被告所有之玉山商銀帳戶
    係每月將薪水交給被告之父扣掉一些費用後，再由其父把生
    活費存入，自113年4月起即頻繁使用，且自110年1月起至11
    2年4月10日止，每個月幾乎都有現金存入約1萬元不等的交
    易等節，有上開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可按。是以被告上開金
    融帳戶之使用情況，究與詐欺集團常係收購之帳戶不乏為申
    辦人不使用，抑或於交付前將帳戶餘額提領一空等方式不同
    ，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提款卡密碼係不慎一併遺失等語，非無
    可能。是檢察官主張被告上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般提供
    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
    集團使用等節，與上開事證不符，並不可採，難以為被告不
    利之認定。
　3.至檢察官主張：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告有相
    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置等語
    。惟依上開說明已認定被告係遺失放置上開金融提款卡及密
    碼之小紅包袋，被告出於個人生活習慣，將提款卡及密碼放
    在一起，雖與常人之風險分擔之方式有別，然若非發生本案
    遺失情形，被告仍以此方式長期使用該等帳戶之提款卡，尚
    不能以此保存方式，逕認定被告必有提供上開提款卡供本案
    詐欺集團使用，兩者並無必然性，仍需視個案證據認定，被
    告既有如上說明不慎遺失上開提款卡之可能，是檢察官上開
    所陳亦難為有罪之認定。
　㈢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
    、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還檢
    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查：
　1.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其就起訴書所未記載之事
    實而得予以審判者，以起訴效力所及之事實為限，必須認定
     未經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成立犯罪，且與已起訴應論罪之
    事 實具有單一性不可分之關係者，始得為之，此觀刑事訴
    訟法第267條、第268條規定自明。上開審判不可分原則，以
    起訴 之事實構成犯罪為前提，倘若被訴部分不構成犯罪，
    即與未起訴之其餘事實不發生一部與全部之關係，縱使未起
    訴部分 應成立犯罪，因已無一部效力及於全部之可言，法
    院即不得 就未起訴部分之犯罪事實予以論究。至案件起訴
    後，檢察官認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他部事實，以併辦意旨書
    函請併辦審理，非屬訴訟上之請求，目的僅在促使法院注意
    而已，法院 審理結果如認起訴之事實不成立犯罪，應於主
    文諭知無罪，就併辦之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應退回
    原檢察官另為 適法之處理，方為合法。如仍併為審判，即
    屬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88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既認被告就被訴事實不成立犯罪，業如前述，就上開併
    辦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非起訴效力所及，本院無從
    審理，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就被告被訴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
    錢罪嫌不成立犯罪而諭知無罪，固非無見，惟就上開併辦部
    分，非起訴效力所及，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已
    如前所述，原判決竟將上開僅由檢察官函送、促請原審注意
    性質之併辦事實併予審判後，一併諭知無罪，即有訴外裁判
    之情形。檢察官上訴意旨雖未提及此部分，仍認被告非單純
    出借帳戶，因而指摘原審判處被告無罪不當，雖無理由，然
    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就本案被
    訴事實另為無罪諭知，另就無從審究之併案事實，即新北地
    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
    移送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陳楚妍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宗甫提起上訴，
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一：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51558、58812號起訴書        1 王晨曄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24分許，以電話佯裝生活市集、中國信託客服人員向王晨曄佯稱略以：因系統問題升級VIP須轉帳取消云云，致王晨曄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9萬6,123元 鄭雅文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4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5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6分許 1萬6,369元 2 黃意萍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1時14分許，以電話佯裝生活市集、銀行客服人員向黃意萍佯稱略以：因系統問題加入會員須轉帳取消云云，致黃意萍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2時2分許 2萬9,982元 鄭雅文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2時5分許 1萬8,353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6分許 1萬1,607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3分許 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8分許 9,985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3 呂欣頻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國強」向呂欣頻佯稱略以：因信用卡遭盜刷須將名下金額轉至金管會確認資安風險云云，致呂欣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3時25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3時45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6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6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8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8分許 3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30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8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9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3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1分許 3萬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4 劉婉庭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佯裝「BHK's」保健食品、郵局客服人員向劉婉庭佯稱略以：因個資外洩帳戶遭盜用凍結，需匯款解除云云，致劉婉庭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1分許（按併辦意旨書誤載為24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26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1萬0,02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2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8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40分許 1萬0,020元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證人即告訴人王晨曄（下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卷（下稱偵字第51558號卷）第11至12頁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意萍（下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812號卷（下稱偵字第58812號卷）第25至27頁 3 王晨曄轉帳交易截圖、通聯記錄翻拍照片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9至37頁 4 黃意萍通聯記錄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41頁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重陽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5頁 6 黃意萍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29頁 7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二結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33至35頁 8 黃意萍提出之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39頁 9 第一商業銀行鄭雅文帳戶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調閱資料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7頁 10 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調閱資料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7頁 11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2年7月11日玉山個（集）字第1120090937號含及所附鄭雅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偵字第58812號卷第19至23頁 12 被告提出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3頁 13 被告提出之手機簡訊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55頁 14 【被證1】112年5月10日21:35第一銀行通知異常提款簡訊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57頁 15 【被證2】被告通話紀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58頁 16 【被證3】玉山銀行掛失紀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60頁 17 【被證4】中華郵政掛失纪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62至65頁 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9日儲字第1130022209號函及所附鄭雅文之查詢金融卡變更資料、交易明細 原審金訴字卷第117至129頁 19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4月2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35164號函及所附鄭雅文帳戶交易明細、鄭雅文晶片金融卡事故資料查詢 原審金訴字卷第131至147頁 20 第一商業銀行松江分行113年4月11日一松江字第000027號函及所附鄭雅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原審金訴字卷第151至160頁 21 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3年3月28日聯業管（集）字第1131015985號函 原審金訴字卷第165頁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578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雅文






選任辯護人  陳芃安律師
            余淑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第588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雅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雅文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不詳時間，以不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商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商銀帳戶）、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商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金融資料）交予不詳之人而提供與不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帳戶的金融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金額匯至本案第一商銀、玉山商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告有相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置，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簡訊後掛失，此與得知遭警示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且被告3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般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原審認定允當與否，容有再行斟酌餘地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有於如附表一編號1、2（下稱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匯款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則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時間，提領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金額等事實，業據被告所不否認，且有如附表二證據名稱欄所示之證據足佐，可知被告上開帳戶遭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用以詐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告訴人匯入款項，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綜合全卷整體判斷結果，認定：
　1.被告所稱其於接獲第一商銀於民國112年5月10日21時35分許簡訊通知該帳戶有異常提款的紀錄後，發現其裝有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帳戶提款卡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之小紅包袋遺失，而於同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並陸續掛失該帳戶提款卡使用，並於翌（11）日0時36分許，掛其失玉山商銀帳戶、翌（11）日00時44分許，掛失其郵局帳戶的提款卡時間、翌（11）日向聯邦銀行以語音辦理金融卡掛失，有被告與第一商銀客服通話紀錄影本、聯邦商銀函附卷可佐等節。以被告掛失上開提款之行為，與一般人一發現提款卡可能遭人使用後，即立刻掛失提款卡的行為相合，不悖於常情，況被告除本案檢察官所指遭詐欺使用之第一商銀、玉山商銀掛失外，另一併掛失郵局、聯邦商銀之帳戶，則被告所辯其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及聯邦商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一併裝在小紅包袋內而遺失等情，非毫無可能。縱認第一商銀函覆：被告於112年5月11日已結清帳戶，而查無被告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的紀錄一節，惟因被告有如前於同年月10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之通話紀錄影本可佐，是被告於收到第一商銀簡訊通知後，即致電第一商銀欲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等情，並非無據，自無法逕為不利被告認定。是以，被告裝有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密碼等之小紅包袋係遺失等節，業據本院認定如上，則檢察官主張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簡訊後掛失第一商銀等提款卡使用，此與得知遭警示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被告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等節，核屬臆測，難以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2.又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自109年10月28日起每月領取育兒津貼，從111年3月至111年8月間，每月領取育兒津貼的金額高達近萬元，自111年9月起迄至112年4月止，每月領取育兒津貼的金額超過1萬元，並供其作為網購物品扣款的帳戶，且該帳戶遭他人使用前1天仍有購買消費紀錄，該帳戶遭詐騙集團使用前1天仍有685元餘額，及被告所有之玉山商銀帳戶係每月將薪水交給被告之父扣掉一些費用後，再由其父把生活費存入，自113年4月起即頻繁使用，且自110年1月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每個月幾乎都有現金存入約1萬元不等的交易等節，有上開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可按。是以被告上開金融帳戶之使用情況，究與詐欺集團常係收購之帳戶不乏為申辦人不使用，抑或於交付前將帳戶餘額提領一空等方式不同，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提款卡密碼係不慎一併遺失等語，非無可能。是檢察官主張被告上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般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等節，與上開事證不符，並不可採，難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3.至檢察官主張：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告有相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置等語。惟依上開說明已認定被告係遺失放置上開金融提款卡及密碼之小紅包袋，被告出於個人生活習慣，將提款卡及密碼放在一起，雖與常人之風險分擔之方式有別，然若非發生本案遺失情形，被告仍以此方式長期使用該等帳戶之提款卡，尚不能以此保存方式，逕認定被告必有提供上開提款卡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兩者並無必然性，仍需視個案證據認定，被告既有如上說明不慎遺失上開提款卡之可能，是檢察官上開所陳亦難為有罪之認定。
　㈢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還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查：
　1.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其就起訴書所未記載之事實而得予以審判者，以起訴效力所及之事實為限，必須認定 未經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成立犯罪，且與已起訴應論罪之事 實具有單一性不可分之關係者，始得為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268條規定自明。上開審判不可分原則，以起訴 之事實構成犯罪為前提，倘若被訴部分不構成犯罪，即與未起訴之其餘事實不發生一部與全部之關係，縱使未起訴部分 應成立犯罪，因已無一部效力及於全部之可言，法院即不得 就未起訴部分之犯罪事實予以論究。至案件起訴後，檢察官認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他部事實，以併辦意旨書函請併辦審理，非屬訴訟上之請求，目的僅在促使法院注意而已，法院 審理結果如認起訴之事實不成立犯罪，應於主文諭知無罪，就併辦之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 適法之處理，方為合法。如仍併為審判，即屬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8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既認被告就被訴事實不成立犯罪，業如前述，就上開併辦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非起訴效力所及，本院無從審理，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就被告被訴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罪嫌不成立犯罪而諭知無罪，固非無見，惟就上開併辦部分，非起訴效力所及，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已如前所述，原判決竟將上開僅由檢察官函送、促請原審注意性質之併辦事實併予審判後，一併諭知無罪，即有訴外裁判之情形。檢察官上訴意旨雖未提及此部分，仍認被告非單純出借帳戶，因而指摘原審判處被告無罪不當，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就本案被訴事實另為無罪諭知，另就無從審究之併案事實，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移送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陳楚妍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宗甫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一：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51558、58812號起訴書

		


		


		


		


		


		


		




		1

		王晨曄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24分許，以電話佯裝生活市集、中國信託客服人員向王晨曄佯稱略以：因系統問題升級VIP須轉帳取消云云，致王晨曄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9萬6,123元

		鄭雅文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4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5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6分許

		1萬6,369元



		2

		黃意萍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1時14分許，以電話佯裝生活市集、銀行客服人員向黃意萍佯稱略以：因系統問題加入會員須轉帳取消云云，致黃意萍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2時2分許

		2萬9,982元

		鄭雅文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2時5分許

		1萬8,353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6分許

		1萬1,607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3分許

		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8分許

		9,985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3

		呂欣頻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國強」向呂欣頻佯稱略以：因信用卡遭盜刷須將名下金額轉至金管會確認資安風險云云，致呂欣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3時25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3時45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6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6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8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8分許

		3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30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8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9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3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1分許

		3萬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4

		劉婉庭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佯裝「BHK's」保健食品、郵局客服人員向劉婉庭佯稱略以：因個資外洩帳戶遭盜用凍結，需匯款解除云云，致劉婉庭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1分許（按併辦意旨書誤載為24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26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1萬0,02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2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8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40分許

		1萬0,020元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證人即告訴人王晨曄（下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卷（下稱偵字第51558號卷）第11至12頁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意萍（下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812號卷（下稱偵字第58812號卷）第25至27頁



		3

		王晨曄轉帳交易截圖、通聯記錄翻拍照片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9至37頁



		4

		黃意萍通聯記錄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41頁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重陽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5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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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578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雅文



選任辯護人  陳芃安律師
            余淑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第588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雅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雅文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不詳時間，以不詳方式，將其所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商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第一商銀帳戶）、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商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下稱金融資料）交予不詳之人而提供與不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帳戶的金融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金額匯至本案第一商銀、玉山商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告有相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置，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簡訊後掛失，此與得知遭警示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且被告3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般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原審認定允當與否，容有再行斟酌餘地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有於如附表一編號1、2（下稱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時間及方式，詐欺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匯款時間，將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匯款金額匯入本案帳戶，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則於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時間，提領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領金額等事實，業據被告所不否認，且有如附表二證據名稱欄所示之證據足佐，可知被告上開帳戶遭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用以詐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告訴人匯入款項，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綜合全卷整體判斷結果，認定：
　1.被告所稱其於接獲第一商銀於民國112年5月10日21時35分許簡訊通知該帳戶有異常提款的紀錄後，發現其裝有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帳戶提款卡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之小紅包袋遺失，而於同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並陸續掛失該帳戶提款卡使用，並於翌（11）日0時36分許，掛其失玉山商銀帳戶、翌（11）日00時44分許，掛失其郵局帳戶的提款卡時間、翌（11）日向聯邦銀行以語音辦理金融卡掛失，有被告與第一商銀客服通話紀錄影本、聯邦商銀函附卷可佐等節。以被告掛失上開提款之行為，與一般人一發現提款卡可能遭人使用後，即立刻掛失提款卡的行為相合，不悖於常情，況被告除本案檢察官所指遭詐欺使用之第一商銀、玉山商銀掛失外，另一併掛失郵局、聯邦商銀之帳戶，則被告所辯其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及聯邦商銀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一併裝在小紅包袋內而遺失等情，非毫無可能。縱認第一商銀函覆：被告於112年5月11日已結清帳戶，而查無被告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的紀錄一節，惟因被告有如前於同年月10日23時53分許即致電第一商銀客服專線之通話紀錄影本可佐，是被告於收到第一商銀簡訊通知後，即致電第一商銀欲掛失第一商銀提款卡等情，並非無據，自無法逕為不利被告認定。是以，被告裝有第一商銀、玉山商銀、郵局及聯邦商銀帳戶提款卡、密碼等之小紅包袋係遺失等節，業據本院認定如上，則檢察官主張被告於收到金融機關交易簡訊後掛失第一商銀等提款卡使用，此與得知遭警示後掛失情形，並無二致，被告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等節，核屬臆測，難以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2.又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自109年10月28日起每月領取育兒津貼，從111年3月至111年8月間，每月領取育兒津貼的金額高達近萬元，自111年9月起迄至112年4月止，每月領取育兒津貼的金額超過1萬元，並供其作為網購物品扣款的帳戶，且該帳戶遭他人使用前1天仍有購買消費紀錄，該帳戶遭詐騙集團使用前1天仍有685元餘額，及被告所有之玉山商銀帳戶係每月將薪水交給被告之父扣掉一些費用後，再由其父把生活費存入，自113年4月起即頻繁使用，且自110年1月起至112年4月10日止，每個月幾乎都有現金存入約1萬元不等的交易等節，有上開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可按。是以被告上開金融帳戶之使用情況，究與詐欺集團常係收購之帳戶不乏為申辦人不使用，抑或於交付前將帳戶餘額提領一空等方式不同，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提款卡密碼係不慎一併遺失等語，非無可能。是檢察官主張被告上開帳戶均餘額甚少，與一般提供詐欺集團使用帳戶特徵相同，應係提供上開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等節，與上開事證不符，並不可採，難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3.至檢察官主張：依被告年齡及其陳述之工作經驗，被告有相當社會歷練，當知悉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應分開放置等語。惟依上開說明已認定被告係遺失放置上開金融提款卡及密碼之小紅包袋，被告出於個人生活習慣，將提款卡及密碼放在一起，雖與常人之風險分擔之方式有別，然若非發生本案遺失情形，被告仍以此方式長期使用該等帳戶之提款卡，尚不能以此保存方式，逕認定被告必有提供上開提款卡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兩者並無必然性，仍需視個案證據認定，被告既有如上說明不慎遺失上開提款卡之可能，是檢察官上開所陳亦難為有罪之認定。
　㈢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還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查：
　1.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其就起訴書所未記載之事實而得予以審判者，以起訴效力所及之事實為限，必須認定 未經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成立犯罪，且與已起訴應論罪之事 實具有單一性不可分之關係者，始得為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268條規定自明。上開審判不可分原則，以起訴 之事實構成犯罪為前提，倘若被訴部分不構成犯罪，即與未起訴之其餘事實不發生一部與全部之關係，縱使未起訴部分 應成立犯罪，因已無一部效力及於全部之可言，法院即不得 就未起訴部分之犯罪事實予以論究。至案件起訴後，檢察官認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他部事實，以併辦意旨書函請併辦審理，非屬訴訟上之請求，目的僅在促使法院注意而已，法院 審理結果如認起訴之事實不成立犯罪，應於主文諭知無罪，就併辦之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 適法之處理，方為合法。如仍併為審判，即屬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8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既認被告就被訴事實不成立犯罪，業如前述，就上開併辦部分，不論是否成立犯罪，均非起訴效力所及，本院無從審理，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就被告被訴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罪嫌不成立犯罪而諭知無罪，固非無見，惟就上開併辦部分，非起訴效力所及，應退回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已如前所述，原判決竟將上開僅由檢察官函送、促請原審注意性質之併辦事實併予審判後，一併諭知無罪，即有訴外裁判之情形。檢察官上訴意旨雖未提及此部分，仍認被告非單純出借帳戶，因而指摘原審判處被告無罪不當，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就本案被訴事實另為無罪諭知，另就無從審究之併案事實，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移送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陳楚妍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宗甫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鍾雅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許芸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一：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人頭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51558、58812號起訴書        1 王晨曄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24分許，以電話佯裝生活市集、中國信託客服人員向王晨曄佯稱略以：因系統問題升級VIP須轉帳取消云云，致王晨曄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9萬6,123元 鄭雅文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3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4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5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6分許 1萬6,369元 2 黃意萍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1時14分許，以電話佯裝生活市集、銀行客服人員向黃意萍佯稱略以：因系統問題加入會員須轉帳取消云云，致黃意萍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2時2分許 2萬9,982元 鄭雅文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2時5分許 1萬8,353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6分許 1萬1,607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3分許 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2時18分許 9,985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932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3 呂欣頻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通訊軟體LINE暱稱「李國強」向呂欣頻佯稱略以：因信用卡遭盜刷須將名下金額轉至金管會確認資安風險云云，致呂欣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3時25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3時45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6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6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28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48分許 3萬元    112年5月10日 23時30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8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9分許 6萬元    112年5月11日 0時3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1日 0時11分許 3萬元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5883號併辦意旨書【非本院審理範圍】        4 劉婉庭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以電話佯裝「BHK's」保健食品、郵局客服人員向劉婉庭佯稱略以：因個資外洩帳戶遭盜用凍結，需匯款解除云云，致劉婉庭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5月10日 21時21分許（按併辦意旨書誤載為24分許）   4萬9,985元 鄭雅文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5月10日 21時26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29分許 1萬0,02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2分許 4萬9,985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7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38分許 1萬9,940元       112年5月10日 21時40分許 1萬0,020元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證人即告訴人王晨曄（下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58號卷（下稱偵字第51558號卷）第11至12頁 2 證人即告訴人黃意萍（下逕稱其名）於警詢中之供述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812號卷（下稱偵字第58812號卷）第25至27頁 3 王晨曄轉帳交易截圖、通聯記錄翻拍照片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9至37頁 4 黃意萍通聯記錄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41頁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重陽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偵字第51558號卷第25頁 6 黃意萍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29頁 7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二結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33至35頁 8 黃意萍提出之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 偵字第58812號卷第39頁 9 第一商業銀行鄭雅文帳戶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調閱資料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7頁 10 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調閱資料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7頁 11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2年7月11日玉山個（集）字第1120090937號含及所附鄭雅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偵字第58812號卷第19至23頁 12 被告提出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偵字第51558號卷第53頁 13 被告提出之手機簡訊截圖 偵字第58812號卷第55頁 14 【被證1】112年5月10日21:35第一銀行通知異常提款簡訊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57頁 15 【被證2】被告通話紀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58頁 16 【被證3】玉山銀行掛失紀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60頁 17 【被證4】中華郵政掛失纪錄影本 原審審金訴字卷第62至65頁 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9日儲字第1130022209號函及所附鄭雅文之查詢金融卡變更資料、交易明細 原審金訴字卷第117至129頁 19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4月2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35164號函及所附鄭雅文帳戶交易明細、鄭雅文晶片金融卡事故資料查詢 原審金訴字卷第131至147頁 20 第一商業銀行松江分行113年4月11日一松江字第000027號函及所附鄭雅文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原審金訴字卷第151至160頁 21 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3年3月28日聯業管（集）字第1131015985號函 原審金訴字卷第165頁 



